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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教育局等3部门
关于征集2024年校家社协同育人
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区市文明办、妇联、教体局，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局属各学校、有关民办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青岛市家校社协同育人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挖掘社会资源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优秀典型，现决定组织开展校家社协同育人典型案例征集。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对象
中小学（幼儿园）、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社区（村）、社区家长学校、各类教育基地如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实践基地等，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如图书馆、博物馆、非遗馆、美术馆、体育馆、科技馆等，各类青少年活动场所如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及社会团体、宣传媒体等。
二、征集内容
社会有关单位和学校构建联动机制，采取两方或者多方协同的形式，如“社区+学校”“企业+学校”“基地场馆+学校”“社区+活动中心+学校”等，打造协同育人共同体。要求在双方或多方协同中，社会力量能够发挥优势，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相关工作，主动尽责维护学生的健康成长，如关心关爱特殊儿童和困难家庭、法治教育、国防教育、新时代文明阵地建设宣讲、反诈骗、防霸凌等。
三、征集要求
1.时间要求。项目经过1年以上的连续实践，前期成效明显且目前还在继续实施的。
2.典型示范。案例内容阐述详实，相关数据真实准确，经验做法重点突出，是基于实践探索社会力量有效支持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的规律性总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复制性，适合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
3.征集数量。本次拟评选典型案例不超过30个。各局属学校最多提报2个，各区市及所属学校可以最多提报10个。
四、撰写要求
1.体例要求。案例介绍应包括实施背景、主体内容、特色做法、实践成果、实践反思等，突出实操性、创新性与典型性，每个案例字数不超过3000字，具体格式参考见附件1。
2.其他要求。案例后需附相关佐证材料，包括联动（共建）文件、宣传报道、获奖证明、相关活动或工作照片等。佐证材料需扫描成pdf版本，内容简明扼要，保证图片清晰度，数量不超过10张。档案制作目录，具体格式见附件2。
五、报送方式
区市所属学校、社会有关单位推荐案例由各区市教体局汇总初评后确定推荐顺序，市教育局所属学校经学校初评后确定推荐顺序，将《校家社协同育人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附件3）通过邮箱qdsjyjjtjyc@sina.com报给市教育局家教处，提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5月13日。 
未尽事宜，请与市教育局家庭教育处联系。联系人：李震一，联系电话：85912956。

附件：1.校家社协同育人案例撰写格式参考
2.案例档案目录
3.校家社协同育人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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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校家社协同育人案例撰写格式参考

一、成果概述
校家社协同育人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简要介绍，不超过500字。
二、案例介绍
按以下标题逐项介绍案例内容。
（一）实施背景
案例组织开展的实际背景情况。
（二）主体内容
案例实际开展的具体内容形式，如工作规划、工作目标，项目建设的内容、体系、实施模式，人员配备、课程建设、资源利用等。
（三）特色做法
案例开展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做法、典型经验等具体措施。
（四）实践成效
案例开展以来取得的实际效果，形成的相关课题、模式、显性材料等，获得的上级表彰、认可及获奖、推介等。
（五）实践反思
案例开展过程中在组织、机制、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困难、经验总结，实操过程中不足之处的反思，下一步的改进思路等。
总体格式要求：
大标题为方正小标宋_GBK二号居中，一级标题用黑体三号，二级标题用楷体_GB2312三号，正文用仿宋_GB2312三号，行距27磅。



附件2
案例档案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时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档案材料全部应为pdf版本，累计不超过10项。

附件3
校家社协同育人典型案例征集汇总表

区（市）教体局（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
	案例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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